高新区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决策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建筑强省”建设的部署要求，促进我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乐山市支持建筑业企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乐府办规〔2022〕4号）和《乐山市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乐府办发﹝2024﹞11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如下支持措施意见。
一、完善建筑业市场信用体系
（一）依托乐山市建筑施工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优化信用评价结果在招标投标环节运用，支持信用良好、综合实力强的企业参与重点项目建设。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采用“评定分离”方式进行评标的，可将信用评价结果作为同等条件下择优选择的重要依据。
（二）鼓励中标区内项目的异地施工总承包单位优先选择高新区诚信建筑业企业作为专业或劳务分包单位，按形成的产值的1‰给予奖励。鼓励区内国有企业通过新成立、兼并、收购等方式取得相应施工资质，参与项目建设。
二、培育壮大建筑企业发展
（三）实施“建筑强企”培育行动。根据企业资质、信用等级、年度建筑业产值贡献等条件建立全区“重点支持”、“重点扶持”和“重点孵化”建筑企业培育清单。对具备3个施工总承包同时具备3个专业分包及以上资质、信用等级B级（含）以上、年度建筑业产值在本区贡献5亿元及以上的建筑业企业，首次列入“重点支持”建筑业企业培育清单的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对具备2个施工总承包同时具备2个专业分包及以上资质、信用等级C级（含）以上、年度建筑业产值在本区贡献3亿元的建筑业企业，首次列入“重点扶持”建筑业企业培育清单的给予一次性5万元奖励；对具备1个施工总承包同时具备2个专业分包及以上资质、信用等级C级（含）以上、年度建筑业产值在本区贡献2亿元的建筑业企业，首次列入“重点孵化”建筑业企业培育清单的给予一次性2万元奖励。
（四）对首次取得、迁入我区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专业承包一级资质的建筑业企业，并在我区依法纳税、入统报送产值的建筑业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20万元、10万元奖励。
（五）年度建筑业产值首次突破5亿元、3亿元、2亿元的，分别给予一次性5万元、3万元、2万元奖励。次年起，连续3年内建筑业产值突破5亿元的且每年同比增速20%及以上的建筑业企业，再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
（六）项目总投资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下（不含3000万元）、打捆审批项目中单个项目总投资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不含1000万元）具有通用技术、性能标准或技术、性能没有特殊要求的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原则上实行评定分离机制，根据企业资质、业绩、信用、抗风险的能力等择优确定中标候选人。
（七）注册在高新区的建筑业企业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承建的获得”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金奖、银奖，分别给予一次性80万元、40万元、20万元的奖励；对工程项目获得”天府杯”金奖、银奖和省结构优质工程奖的建筑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20万元、15万元、10万元奖励；对工程项目获得”嘉州杯“金奖、银奖的建筑业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5万元、3万元奖励，同一工程获同一性质不同级别奖项的，按最高级别奖励。
三、支持企业开拓市场
（八）支持企业“走出去”。区内建筑业企业在区外承揽项目，并将区外项目所有税收和产值留在区内的，按在区外当年完成建筑业产值的1.5‰给予一次性产值拓展奖励。
（九）区新城建设局应当及时收集区内招商引资和重大产业项目建设中专业承包项目机会清单，通过部门和行业协会等途径，定时发布。鼓励在实施专业或劳务分包中优先选用“重点支持”、“重点扶持”和“重点孵化”培育清单中的建筑业企业。
四、优化建筑业营商环境
（十）深入开展工程领域保证金差异化管理，对“重点支持”、“重点扶持”和“重点孵化”建筑企业培育清单中信用等级B级的建筑企业，一年内未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准许将已缴存现金的建设项目采用非现金保证方式替换现金；对连续两年未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准予降低缴存比例；对连续三年未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准予免交保证金。鼓励政府投资项目（含国有企业投资项目）招标人对“重点支持”建筑业企业投标人免除投标担保。准许“重点支持”建筑业企业承建的项目在竣工验收合格后，优化项目锁证人员解锁时间。
（十一）政府和国有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单位要全面推行施工过程结算，应按合同约定的计量周期或工程进度结算并支付工程款，原则上在工程竣工验收后3个月内完成结算。
（十二）严厉打击买标、卖标、围标串标和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鼓励举报，一经查实的纳入黑名单管理，维护高新区建筑市场良好营商环境。
五、附则 
[bookmark: _GoBack]（十三）产值以统计部门数据为准，税收以税务部门数据为准。补助兑现以年度为单位，各企业次年1月底前向新城建设局申报，新城建设局初审后汇总申请纳入当年财政预算。本措施所涉及的支持政策与省、市、区出台的其他政策有重复交叉的，按照就高原则，不重复享受。凡政策支持期内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及以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及以上、违法违规行为和失信行为的企业（单位），一律不得享受上述政策；国家和省上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若本支持政策与中央、省、市新出台的相关政策有冲突，在本支持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前，以中央、省、市新出台的相关政策为准。如受奖企业自享受该政策之日起，5年内转出乐山高新区，受奖企业须将所得扶持资金全额退还。
（十四）本办法由乐山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具体由乐山高新区新城建设局负责办理，自2025年X月X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